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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上 傳 項 目 獎勵 金 修 訂 如 下

率

傳作 業正 確 率 」
’ 10 5年 修 訂 為

「
健保卡 上 傳 作 業 正 確

(五 )診 所 及 交 付 機 構 之 指 標 1 0 4 年 為
「
健 保卡 登錄處 方及 上

(四 ) 西 醫 基層診所得 適 用 「門診柚審 案件數位 審 查 」 指標 ·

( 2 )診所及 交付 機 構 支付 權 重 50% 。

衣 ( 1 )醫院 支付 權 重2 0 % ’ 並調 整其他指 標 之 支 付 權 重 ·

7 0 %  ·

· 増 訂
「 檢 驗 ( 查 ) 結 果 上 傳 率 」

(三 )網 路 月 租 費 之 核 付 指 標 修 訂 如 下

(二 )網 路 月租 費之 基 本 費 補 助 比 率 維 将 為 5 0 % 不 遞 減 ·

之 網 路 頻 寬 ·

( 一 )規模較 小地 區醫院 ’ 得 中請企 業型 或 專 業型 光纖 2M 或 1M

二 · 有關10 5 年 本 方 案修 訂 重點 說 明如 下

理 ·

一 · 依 據 本 着 10 4 年 12 月 3 0 日健 保 醫 宇 第 1 0 4 0 0 1 4 2 1 7 號 公 告 辦

說 明

施 ’ 請查照 ·

就 醫 資訊 方 案 」 (以 下 稱 本 方 案 ) ， 並 自10 5 年 1月 1 日起 實

主 旨 ； 公 告修訂
「

全 民 健康保 險 鼓勵 醫事服 務 機 構 即 時 查詢 病 患

附件

密布及 解 密條 件 或保 密期 限
で

‘

：ニ ボ 。乞闲从冶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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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 者 ： 新竹 市 藥師公會

新竹 市 東 區 民 主 路 16 0號 4樓 之 三 收 文 日期 l f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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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

，多 中華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新 竹 營 運 處 · 中華電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苗 栗 營

生公 · · 新竹 縣 藥 劑 生 公 會 · ă 栗縣 藥劑 生 公 · · 中華電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桃 園
師公 · · 新 竹縣 藥師 公 · · 苗 栗縣 藥 師 公 會 · 桃 園市 藥劑 生 公 ◆ · 新竹 市 藥劑

新 竹 縣 牙醫師 公 · · 社 團法 人 苗 栗 縣 牙 醫 師 公 · · 桃 園市 藥師 公 ◆ · 新 竹 市 藥
師 公 · · 社 團 法 人 桃 園 市 牙 醫 師 公 ·

· 社 團 法 人 新 竹 市 牙 醫 師 公 會
· 社 團 法 人

法 人 挑 園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· 新竹 市 中醫師公 · · 新 竹 縣 中醫 師 公 會 · 苗 栗縣 中 醫
副 本 ： 桃 園 市 醫 師 公 ·

· 新竹 市 醫師 公 · · 新竹 縣 醫師 公 會 · 苗 栗縣 醫師 公 會 · 社 團

正 本 ：轄 區 特 約 醫 事服 務 機 構 ( 以 健 保 資 訊 網
一 電子 資料 交換 區 方 式 函 知 )

竹 · 苗 栗縣 營運 處 ’ 惠請協助 轉 知 會 員及 公 司 客 網 人 員 ·

四 · 副本抄 送 各 醫 · 藥事公 會及 中 華 電 信 (股 ) 公 司桃 園 · 新

表單下 载 / 北 區 業 務 組 / 本 方 案 專 區 ， 供 院所 參考 下 載 ·

三 ：有關本

‘

于案相 關公告 · 表單業置於 本 署 全 球 網 / 資料 下 載

次 底 前上 傳 ·

月底 前上 傳 ’ 修訂 為 自1 0 5 年 起 須 於
「 費用年 月 」 之

2 · 上 傳 項 目 10 4 年 本 方 案 規 定 需 於
「 費用年 月 」 之 次 次

每筆獎勵 5 元 ·

· 増訂 支付 項 目 「
上 傳人 工 關節植 入 物 資 料 獎 勵 金

. J
’


